
关于转发《共青团广西区委关于印发<广西共青
团集中开展“学习总书记讲话做合格共青团员”

教育实践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区直、中直驻桂机关（企事业）单位团委（总支、支部），区直

院校团委：

现将《共青团广西区委关于印发<广西共青团集中开展“学

习总书记讲话做合格共青团员”教育实践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桂

青发〔2017〕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团委（总支、支部）

按照通知要求，深入学习领会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
2017 年 3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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